
文昌湖区关于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双随机联合执法检查

双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

淄博博贵鸟商务快捷酒店有限公司市场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 李长习市场主体注册号

或统一信用代码 91370306321845055K

联系电话主体类型 私营

住宿服务（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快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经营范围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商家镇馆里村806号住所
（经营场所）

检查结果检查大类 检查项目 检查人员

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
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刘秀 ;马勇

一般检查事项

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定试
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 刘秀 ;马勇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刘秀 ;马勇

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
否存在拖欠工资 刘秀 ;马勇

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
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 刘秀 ;马勇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
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
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
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
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
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
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
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
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
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
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
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
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
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
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
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
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
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
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
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
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
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刘秀 ;马勇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
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
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
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
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
童工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
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
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
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
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
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
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
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
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
工资标准的情况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
匿、销毁企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
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
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
施方案是否违反规定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
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
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
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
保险登记证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
；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
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
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
假鉴定意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
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

刘秀 ;马勇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
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
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派遣单
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
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
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
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
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
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
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
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
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
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
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
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
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
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
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
依法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
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
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派
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
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单位是
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
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是否履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
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
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刘秀 ;马勇

外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
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 刘秀 ;马勇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其他违法行为

备注

检查人： 检查日期：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或加盖公章）：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告知书
淄博博贵鸟商务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
见》（国发〔2019〕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
意见》（鲁政发〔2019〕10号），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
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现开展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根据随机抽取结果，你单位被列入本
次抽查企业名单。

       定于2020年8月27日-2020年10月28日期间，对你单位进行行政执法检查，现将检查内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检查内容：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

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否
存在拖欠工资;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
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
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
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
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
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
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
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
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
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
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
击报复；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裁减人员；用人单
位是否未经劳动者同意公开或者利用其个人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拒绝就订立集体合同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或者故意拖延订立集体合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向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
表提供订立集体合同有关情况和资料；打击报复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违法解除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劳
动规章制度规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低
于集体合同规定；未将集体合同文本、劳动用工信息、工资调整实施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者备案；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组织学生实习期限和用人单位使用实习生数量是否超过限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
偿金;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
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
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
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企
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
是否违反规定;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
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情
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缴费单位是
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假鉴定意
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行为；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参保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在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关
系时告知其有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未按规定向失业人员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未按规定公布本单位失
业保险费缴纳情况或者未及时向查询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
.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
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
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
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
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
单位是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
者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3条第3款的法定程序；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外
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业期限的情形；外国人和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行为；外国人未申领就业证擅自就业、用人单位未办理许可证
书擅自聘用外国人;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经营
（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即时公示信
息的检查

       检查人员：姓名：李亚丽,辛文强,刘秀 ,马勇
       联系方式：13853377377,15550322369,13789892586,18678203660

发起单位：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30日



文昌湖区关于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双随机联合执法检查

双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

淄博金裕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市场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 张海锋市场主体注册号

或统一信用代码 91370306694404498A

联系电话主体类型 私营

火化机、环保设备制造、安装、销售及配件加工、销售、售后服务（不含特种设备，专项审批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范围

淄川区商家镇前太村住所
（经营场所）

检查结果检查大类 检查项目 检查人员

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
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刘秀 ;马勇

一般检查事项

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定试
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 刘秀 ;马勇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刘秀 ;马勇

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
否存在拖欠工资 刘秀 ;马勇

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
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 刘秀 ;马勇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
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
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
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
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
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
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
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
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
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
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
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
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
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
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
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
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
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
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
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
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
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刘秀 ;马勇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
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
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
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
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
童工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
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
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
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
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
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
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
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
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
工资标准的情况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
匿、销毁企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
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
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
施方案是否违反规定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
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
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
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
保险登记证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
；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
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
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
假鉴定意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
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

刘秀 ;马勇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
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
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派遣单
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
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
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
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
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
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
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
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
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
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
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
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
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
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
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
依法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
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
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派
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
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单位是
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
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是否履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
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
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刘秀 ;马勇

外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
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 刘秀 ;马勇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其他违法行为

备注

检查人： 检查日期：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或加盖公章）：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告知书
淄博金裕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
见》（国发〔2019〕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
意见》（鲁政发〔2019〕10号），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
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现开展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根据随机抽取结果，你单位被列入本
次抽查企业名单。

       定于2020年8月27日-2020年10月28日期间，对你单位进行行政执法检查，现将检查内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检查内容：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

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否
存在拖欠工资;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
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
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
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
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
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
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
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
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
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
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
击报复；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裁减人员；用人单
位是否未经劳动者同意公开或者利用其个人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拒绝就订立集体合同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或者故意拖延订立集体合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向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
表提供订立集体合同有关情况和资料；打击报复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违法解除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劳
动规章制度规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低
于集体合同规定；未将集体合同文本、劳动用工信息、工资调整实施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者备案；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组织学生实习期限和用人单位使用实习生数量是否超过限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
偿金;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
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
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
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企
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
是否违反规定;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
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情
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缴费单位是
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假鉴定意
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行为；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参保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在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关
系时告知其有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未按规定向失业人员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未按规定公布本单位失
业保险费缴纳情况或者未及时向查询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
.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
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
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
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
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
单位是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
者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3条第3款的法定程序；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外
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业期限的情形；外国人和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行为；外国人未申领就业证擅自就业、用人单位未办理许可证
书擅自聘用外国人;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经营
（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即时公示信
息的检查

       检查人员：姓名：李亚丽,辛文强,刘秀 ,马勇
       联系方式：13853377377,15550322369,13789892586,18678203660

发起单位：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30日



文昌湖区关于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双随机联合执法检查

双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

淄博市周村骅龙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市场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 赵现美市场主体注册号

或统一信用代码 913703067317316750

联系电话主体类型 私营

磨料、磨具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范围

周村区萌水镇南安村住所
（经营场所）

检查结果检查大类 检查项目 检查人员

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
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刘秀 ;马勇

一般检查事项

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定试
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 刘秀 ;马勇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刘秀 ;马勇

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
否存在拖欠工资 刘秀 ;马勇

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
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 刘秀 ;马勇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
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
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
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
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
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
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
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
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
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
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
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
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
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
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
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
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
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
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
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
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
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刘秀 ;马勇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
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
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
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
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
童工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
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
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
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
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
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
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
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
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
工资标准的情况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
匿、销毁企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
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
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
施方案是否违反规定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
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
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
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
保险登记证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
；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
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
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
假鉴定意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
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

刘秀 ;马勇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
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
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派遣单
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
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
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
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
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
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
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
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
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
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
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
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
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
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
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
依法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
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
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派
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
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单位是
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
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是否履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
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
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刘秀 ;马勇

外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
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 刘秀 ;马勇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其他违法行为

备注

检查人： 检查日期：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或加盖公章）：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告知书
淄博市周村骅龙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
见》（国发〔2019〕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
意见》（鲁政发〔2019〕10号），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
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现开展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根据随机抽取结果，你单位被列入本
次抽查企业名单。

       定于2020年8月27日-2020年10月28日期间，对你单位进行行政执法检查，现将检查内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检查内容：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

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否
存在拖欠工资;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
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
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
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
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
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
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
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
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
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
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
击报复；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裁减人员；用人单
位是否未经劳动者同意公开或者利用其个人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拒绝就订立集体合同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或者故意拖延订立集体合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向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
表提供订立集体合同有关情况和资料；打击报复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违法解除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劳
动规章制度规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低
于集体合同规定；未将集体合同文本、劳动用工信息、工资调整实施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者备案；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组织学生实习期限和用人单位使用实习生数量是否超过限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
偿金;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
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
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
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企
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
是否违反规定;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
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情
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缴费单位是
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假鉴定意
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行为；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参保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在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关
系时告知其有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未按规定向失业人员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未按规定公布本单位失
业保险费缴纳情况或者未及时向查询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
.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
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
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
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
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
单位是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
者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3条第3款的法定程序；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外
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业期限的情形；外国人和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行为；外国人未申领就业证擅自就业、用人单位未办理许可证
书擅自聘用外国人;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经营
（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即时公示信
息的检查

       检查人员：姓名：李亚丽,辛文强,刘秀 ,马勇
       联系方式：13853377377,15550322369,13789892586,18678203660

发起单位：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30日



文昌湖区关于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双随机联合执法检查

双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

淄博兴鲁机械有限公司市场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 韩猛市场主体注册号

或统一信用代码 913703067657574510

联系电话主体类型 私营

潜水泵、电机、中小型发电机、变频器、控制柜、机械加工、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范围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萌水镇水磨村村西住所
（经营场所）

检查结果检查大类 检查项目 检查人员

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
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刘秀 ;马勇

一般检查事项

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定试
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 刘秀 ;马勇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刘秀 ;马勇

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
否存在拖欠工资 刘秀 ;马勇

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
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 刘秀 ;马勇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
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
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
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
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
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
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
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
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
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
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
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
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
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
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
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
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
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
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
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
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
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
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刘秀 ;马勇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执照、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
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
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
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
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
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
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
童工

刘秀 ;马勇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
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
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
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
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
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
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
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
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
工资标准的情况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
匿、销毁企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
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
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
施方案是否违反规定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
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
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
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
保险登记证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
；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
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
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
假鉴定意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
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

刘秀 ;马勇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
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
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
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派遣单
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
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
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
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
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
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
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
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
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
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
者其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
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
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
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
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
依法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
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
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
，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派
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
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单位是
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
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是否履

刘秀 ;马勇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
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
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刘秀 ;马勇

外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
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 刘秀 ;马勇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1.未发现问题；



其他违法行为

备注

检查人： 检查日期：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或加盖公章）：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告知书
淄博兴鲁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
见》（国发〔2019〕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
意见》（鲁政发〔2019〕10号），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
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现开展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根据随机抽取结果，你单位被列入本
次抽查企业名单。

       定于2020年8月27日-2020年10月28日期间，对你单位进行行政执法检查，现将检查内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检查内容：企业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约

定试用期；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企业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是否
存在拖欠工资;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是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
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
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
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
者其他物品；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
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
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
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用人单位是
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
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
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
击报复；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裁减人员；用人单
位是否未经劳动者同意公开或者利用其个人信息；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拒绝就订立集体合同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或者故意拖延订立集体合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向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
表提供订立集体合同有关情况和资料；打击报复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违法解除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劳
动规章制度规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低
于集体合同规定；未将集体合同文本、劳动用工信息、工资调整实施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者备案；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组织学生实习期限和用人单位使用实习生数量是否超过限制;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
偿金;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无营业
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是否在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
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
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用人
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企业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规定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未按规定将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企
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
是否违反规定;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
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情
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缴费单位是
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提供虚假鉴定意
见、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事人财物；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行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行为；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
；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行为；参保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在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关
系时告知其有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未按规定向失业人员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未按规定公布本单位失
业保险费缴纳情况或者未及时向查询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是否存在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或者协议内容未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
.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责任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未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
知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者收取费用的情形；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存在向设立该单位的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
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或者将连续用工期限
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未依法
履行第62条第1款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情形；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情形；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劳务
派遣单位在申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是否存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33条第1、2、3项的行为；用工
单位是否存在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岗位以外的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
者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3条第3款的法定程序；用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人单位
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外
国人是否存在拒绝检查就业证、擅自变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业期限的情形；外国人和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行为；外国人未申领就业证擅自就业、用人单位未办理许可证
书擅自聘用外国人;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经营
（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即时公示信
息的检查

       检查人员：姓名：李亚丽,辛文强,刘秀 ,马勇
       联系方式：13853377377,15550322369,13789892586,18678203660

发起单位：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30日


